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5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祥  （姓名、年籍資料詳卷）

            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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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偵字第18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祥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陳○賢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審酌被告2人均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與告訴人間素不相

識，僅因被告洪○祥認其女友即A女遭告訴人乙○○性搜擾

而起紛爭，即不思理性溝通、冷靜面對，與同行友人即被告

陳○賢分持盛裝冰塊之水桶、酒瓶或徒手，毆打告訴人乙○

○，且過程中被告陳○賢因持酒瓶攻擊、丟擲，致玻璃碎片

四射，使同在現場排解糾紛之告訴人丙○○遭玻璃碎片波及

而遭割劃，致告訴人2人皆受有傷害，未尊重他人身體法

益，助長社會暴戾風氣，所為殊值非難，惟念渠等犯罪後就

客觀事實不爭執，尚知悔悟，兼衡被告陳○賢前因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及緩刑確定及被告

洪○祥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

罪刑及定應執行刑確定，入監接續執行後，於民國1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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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並於110年5月11日假釋

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2份在卷可稽，品行素行非端，暨渠等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分工、於警詢中皆自陳高中學歷之智識程

度、家庭經濟勉持之生活狀況及告訴人2人所受傷害程度，

再參酌被告與告訴人間屢因一造未到或無共識而調解不成

立，乃致雙方迄未和解或取得原諒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洪○祥、陳○賢用以本件犯行所用之水桶、酒

瓶，皆未據扣案，且該等物品或為卡拉OK店所有，或業經被

告陳○賢持以摔擲而碎裂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王綽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婉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8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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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告　洪○祥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陳○賢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路0段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弄0

　　　　　　　　　　　　　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蕭仁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祥(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陳○賢、代號AD000-H111360

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朋友。渠等於民

國111年6月14日0時20分許，至址設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某

處之某卡拉OK店(完整地址、店名詳卷)喝酒聊天。席間，洪

○祥因質疑另桌客人乙○○(涉犯猥褻、性騷擾等罪嫌，另

行簽結，涉犯傷害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對A女為猥

褻、性騷擾等行為，而與乙○○有糾紛。洪○祥、陳○賢竟

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洪○祥以徒手、持盛裝冰塊之

水桶，陳○賢持酒瓶等方式毆打乙○○，致乙○○受有頭部

損傷合併頭皮擦傷、胸部挫傷、右側小腿擦傷、雙側手部擦

傷之傷害。乙○○同行友人丙○○見狀上前保護乙○○、阻

擋陳○賢，陳○賢本應知悉酒瓶為尖銳易碎物品，持之朝他

人身體揮砸，極易使旁人同遭酒瓶割劃穿刺之波擊而受傷，

且依當時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竟疏未注意及此仍持續持

酒瓶攻擊，致丙○○受有左前臂開放性傷口之傷害。嗣警獲

報到場處理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乙○○、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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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洪○祥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二)被告陳○賢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三)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四)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五)證人即與告訴人2人同桌友人簡木生於警詢之供述。

(六)證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七)案發時地錄影檔案暨截圖、本署就上開檔案之勘驗報告。

(八)仁愛醫院111年6月15日診斷證明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慈濟醫院111年6月14日診斷證明書、告訴人乙○○之傷

勢外觀照片。

二、核被告洪○祥、陳○賢對告訴人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陳○賢對告訴人丙○○另犯刑

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2人對告訴人乙○○之

傷害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

陳○賢本件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

上有密切關係，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視為一行為。

被告陳○賢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

刑法第55條本文之規定，從一重即傷害罪處斷。至告訴意旨

認被告2人尚涉犯恐嚇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乙○○指訴被

告2人曾於衝突過程中，向其恫稱：「給他死」、「我知道

你在做按摩的」、「以後在永和不要被我遇到」等語，為主

要論據。惟現除告訴人乙○○指訴外，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

補強，自難逕繩被告2人以上開罪責。惟此部分果成立犯

罪，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一併敘

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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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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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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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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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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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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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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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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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5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祥  （姓名、年籍資料詳卷）
            陳○賢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18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祥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賢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審酌被告2人均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與告訴人間素不相識，僅因被告洪○祥認其女友即A女遭告訴人乙○○性搜擾而起紛爭，即不思理性溝通、冷靜面對，與同行友人即被告陳○賢分持盛裝冰塊之水桶、酒瓶或徒手，毆打告訴人乙○○，且過程中被告陳○賢因持酒瓶攻擊、丟擲，致玻璃碎片四射，使同在現場排解糾紛之告訴人丙○○遭玻璃碎片波及而遭割劃，致告訴人2人皆受有傷害，未尊重他人身體法益，助長社會暴戾風氣，所為殊值非難，惟念渠等犯罪後就客觀事實不爭執，尚知悔悟，兼衡被告陳○賢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及緩刑確定及被告洪○祥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罪刑及定應執行刑確定，入監接續執行後，於民國109年9月30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並於110年5月1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卷可稽，品行素行非端，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於警詢中皆自陳高中學歷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勉持之生活狀況及告訴人2人所受傷害程度，再參酌被告與告訴人間屢因一造未到或無共識而調解不成立，乃致雙方迄未和解或取得原諒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洪○祥、陳○賢用以本件犯行所用之水桶、酒瓶，皆未據扣案，且該等物品或為卡拉OK店所有，或業經被告陳○賢持以摔擲而碎裂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王綽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婉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847號
　　被　　　告　洪○祥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陳○賢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路0段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弄0
　　　　　　　　　　　　　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蕭仁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祥(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陳○賢、代號AD000-H111360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朋友。渠等於民國111年6月14日0時20分許，至址設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某處之某卡拉OK店(完整地址、店名詳卷)喝酒聊天。席間，洪○祥因質疑另桌客人乙○○(涉犯猥褻、性騷擾等罪嫌，另行簽結，涉犯傷害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對A女為猥褻、性騷擾等行為，而與乙○○有糾紛。洪○祥、陳○賢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洪○祥以徒手、持盛裝冰塊之水桶，陳○賢持酒瓶等方式毆打乙○○，致乙○○受有頭部損傷合併頭皮擦傷、胸部挫傷、右側小腿擦傷、雙側手部擦傷之傷害。乙○○同行友人丙○○見狀上前保護乙○○、阻擋陳○賢，陳○賢本應知悉酒瓶為尖銳易碎物品，持之朝他人身體揮砸，極易使旁人同遭酒瓶割劃穿刺之波擊而受傷，且依當時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竟疏未注意及此仍持續持酒瓶攻擊，致丙○○受有左前臂開放性傷口之傷害。嗣警獲報到場處理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乙○○、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洪○祥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二)被告陳○賢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三)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四)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五)證人即與告訴人2人同桌友人簡木生於警詢之供述。
(六)證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七)案發時地錄影檔案暨截圖、本署就上開檔案之勘驗報告。
(八)仁愛醫院111年6月15日診斷證明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111年6月14日診斷證明書、告訴人乙○○之傷勢外觀照片。
二、核被告洪○祥、陳○賢對告訴人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陳○賢對告訴人丙○○另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2人對告訴人乙○○之傷害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陳○賢本件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上有密切關係，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應視為一行為。被告陳○賢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本文之規定，從一重即傷害罪處斷。至告訴意旨認被告2人尚涉犯恐嚇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乙○○指訴被告2人曾於衝突過程中，向其恫稱：「給他死」、「我知道你在做按摩的」、「以後在永和不要被我遇到」等語，為主要論據。惟現除告訴人乙○○指訴外，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補強，自難逕繩被告2人以上開罪責。惟此部分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一併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5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祥  （姓名、年籍資料詳卷）
            陳○賢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偵字第18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祥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陳○賢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審酌被告2人均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與告訴人間素不相
    識，僅因被告洪○祥認其女友即A女遭告訴人乙○○性搜擾而起
    紛爭，即不思理性溝通、冷靜面對，與同行友人即被告陳○
    賢分持盛裝冰塊之水桶、酒瓶或徒手，毆打告訴人乙○○，且
    過程中被告陳○賢因持酒瓶攻擊、丟擲，致玻璃碎片四射，
    使同在現場排解糾紛之告訴人丙○○遭玻璃碎片波及而遭割劃
    ，致告訴人2人皆受有傷害，未尊重他人身體法益，助長社
    會暴戾風氣，所為殊值非難，惟念渠等犯罪後就客觀事實不
    爭執，尚知悔悟，兼衡被告陳○賢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及緩刑確定及被告洪○祥前因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罪刑及定應
    執行刑確定，入監接續執行後，於民國109年9月30日縮短刑
    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並於110年5月1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
    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
    份在卷可稽，品行素行非端，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分工、於警詢中皆自陳高中學歷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
    勉持之生活狀況及告訴人2人所受傷害程度，再參酌被告與
    告訴人間屢因一造未到或無共識而調解不成立，乃致雙方迄
    未和解或取得原諒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洪○祥、陳○賢用以本件犯行所用之水桶、酒瓶，
    皆未據扣案，且該等物品或為卡拉OK店所有，或業經被告陳
    ○賢持以摔擲而碎裂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王綽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婉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847號
　　被　　　告　洪○祥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陳○賢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路0段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弄0
　　　　　　　　　　　　　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蕭仁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
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祥(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陳○賢、代號AD000-H111360號
    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朋友。渠等於民國1
    11年6月14日0時20分許，至址設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某處之
    某卡拉OK店(完整地址、店名詳卷)喝酒聊天。席間，洪○祥
    因質疑另桌客人乙○○(涉犯猥褻、性騷擾等罪嫌，另行簽結
    ，涉犯傷害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對A女為猥褻、性騷
    擾等行為，而與乙○○有糾紛。洪○祥、陳○賢竟共同基於傷害
    之犯意聯絡，由洪○祥以徒手、持盛裝冰塊之水桶，陳○賢持
    酒瓶等方式毆打乙○○，致乙○○受有頭部損傷合併頭皮擦傷、
    胸部挫傷、右側小腿擦傷、雙側手部擦傷之傷害。乙○○同行
    友人丙○○見狀上前保護乙○○、阻擋陳○賢，陳○賢本應知悉酒
    瓶為尖銳易碎物品，持之朝他人身體揮砸，極易使旁人同遭
    酒瓶割劃穿刺之波擊而受傷，且依當時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竟疏未注意及此仍持續持酒瓶攻擊，致丙○○受有左前臂
    開放性傷口之傷害。嗣警獲報到場處理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乙○○、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洪○祥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二)被告陳○賢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三)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四)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五)證人即與告訴人2人同桌友人簡木生於警詢之供述。
(六)證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七)案發時地錄影檔案暨截圖、本署就上開檔案之勘驗報告。
(八)仁愛醫院111年6月15日診斷證明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台北慈濟醫院111年6月14日診斷證明書、告訴人乙○○之傷勢
    外觀照片。
二、核被告洪○祥、陳○賢對告訴人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陳○賢對告訴人丙○○另犯刑法第28
    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2人對告訴人乙○○之傷害犯行
    ，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陳○賢本
    件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上有密切
    關係，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應視為一行為。被告陳○賢係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本
    文之規定，從一重即傷害罪處斷。至告訴意旨認被告2人尚
    涉犯恐嚇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乙○○指訴被告2人曾於衝突
    過程中，向其恫稱：「給他死」、「我知道你在做按摩的」
    、「以後在永和不要被我遇到」等語，為主要論據。惟現除
    告訴人乙○○指訴外，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補強，自難逕繩被
    告2人以上開罪責。惟此部分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
    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一併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458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祥  （姓名、年籍資料詳卷）
            陳○賢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偵字第18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祥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賢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爰審酌被告2人均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與告訴人間素不相識，僅因被告洪○祥認其女友即A女遭告訴人乙○○性搜擾而起紛爭，即不思理性溝通、冷靜面對，與同行友人即被告陳○賢分持盛裝冰塊之水桶、酒瓶或徒手，毆打告訴人乙○○，且過程中被告陳○賢因持酒瓶攻擊、丟擲，致玻璃碎片四射，使同在現場排解糾紛之告訴人丙○○遭玻璃碎片波及而遭割劃，致告訴人2人皆受有傷害，未尊重他人身體法益，助長社會暴戾風氣，所為殊值非難，惟念渠等犯罪後就客觀事實不爭執，尚知悔悟，兼衡被告陳○賢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及緩刑確定及被告洪○祥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罪刑及定應執行刑確定，入監接續執行後，於民國109年9月30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並於110年5月1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卷可稽，品行素行非端，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於警詢中皆自陳高中學歷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勉持之生活狀況及告訴人2人所受傷害程度，再參酌被告與告訴人間屢因一造未到或無共識而調解不成立，乃致雙方迄未和解或取得原諒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洪○祥、陳○賢用以本件犯行所用之水桶、酒瓶，皆未據扣案，且該等物品或為卡拉OK店所有，或業經被告陳○賢持以摔擲而碎裂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　法　官　王綽光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婉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引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847號
　　被　　　告　洪○祥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陳○賢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市○○路0段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弄0　　　　　　　　　　　　　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蕭仁杰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洪○祥(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陳○賢、代號AD000-H111360號之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朋友。渠等於民國111年6月14日0時20分許，至址設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某處之某卡拉OK店(完整地址、店名詳卷)喝酒聊天。席間，洪○祥因質疑另桌客人乙○○(涉犯猥褻、性騷擾等罪嫌，另行簽結，涉犯傷害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對A女為猥褻、性騷擾等行為，而與乙○○有糾紛。洪○祥、陳○賢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洪○祥以徒手、持盛裝冰塊之水桶，陳○賢持酒瓶等方式毆打乙○○，致乙○○受有頭部損傷合併頭皮擦傷、胸部挫傷、右側小腿擦傷、雙側手部擦傷之傷害。乙○○同行友人丙○○見狀上前保護乙○○、阻擋陳○賢，陳○賢本應知悉酒瓶為尖銳易碎物品，持之朝他人身體揮砸，極易使旁人同遭酒瓶割劃穿刺之波擊而受傷，且依當時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竟疏未注意及此仍持續持酒瓶攻擊，致丙○○受有左前臂開放性傷口之傷害。嗣警獲報到場處理而循線查悉。
二、案經乙○○、丙○○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
(一)被告洪○祥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二)被告陳○賢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三)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四)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五)證人即與告訴人2人同桌友人簡木生於警詢之供述。
(六)證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七)案發時地錄影檔案暨截圖、本署就上開檔案之勘驗報告。
(八)仁愛醫院111年6月15日診斷證明書、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111年6月14日診斷證明書、告訴人乙○○之傷勢外觀照片。
二、核被告洪○祥、陳○賢對告訴人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陳○賢對告訴人丙○○另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2人對告訴人乙○○之傷害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陳○賢本件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於時間、空間上有密切關係，各行為之獨立性極為薄弱，應視為一行為。被告陳○賢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本文之規定，從一重即傷害罪處斷。至告訴意旨認被告2人尚涉犯恐嚇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乙○○指訴被告2人曾於衝突過程中，向其恫稱：「給他死」、「我知道你在做按摩的」、「以後在永和不要被我遇到」等語，為主要論據。惟現除告訴人乙○○指訴外，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補強，自難逕繩被告2人以上開罪責。惟此部分果成立犯罪，與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一併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檢　察　官　徐綱廷  


